
纪 念依 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十周年笔谈

推进依法治国
,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李 林

199 7 年我们党把依法治 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管理 国家和社会事务
、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基

本治国方略
,

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当前
,

推进依法治国基

本方略实施
,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
,

应当着力关注和解决以下问题
。

一
、

切实从制度上
、

程序上实现
“

三者有机统一
” 。

坚持党 的领导
、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

的有机统一
,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对三者关系不断探索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
,

是构成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宪政的三个基本要素
。

三者有机联 系
,

相辅相成
,

辩证统一
。

在观念形态上
,

三者统一于 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
,

统一于以人为本
、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观 ; 在实践形态
_

L
,

三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之 中
,

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全过程 ; 在制度形态上
,

三者统一于社会主义宪法及其构建的宪政体制
。

通过社会主义宪政的制度

化
、

宪法化安排
,

用根本大法和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民主制度形式
,

把坚持党的领导
、

人民当家作

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明确肯定下来
,

有机统一起来
,

进而从社会主义宪政体制上有效保证党的基本路

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
,

保证党的政治权威和执政地位
,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实现
。

二
、

切实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
。

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 民意志相统一 的体现
,

它们集中表达了党的路线
、

方针和政策
,

体现 了人民的利益
,

反映了人民的意志
。

因此
,

宪法和法

律至上
,

实质上是坚持党的领导和执政
,

是人 民利益和意志至上
,

是人民至上
。

宪法和法律至上与

坚持党的领导
、

维护党的权威是一致的
。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
,

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

针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其 中包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

中国宪法和法律是党的政策具体化
、

规范化

和法律化
。

因此
,

坚持和维护宪法法律的至高权威和至上地位
,

就是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权威
、

执

政地位及其政策的至上性
,

是用法治的方式坚持党的领导
,

推行党的政策
,

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

政方式的法治化转变
,

从制度上
、

法治上切实保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

三
、

进一步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

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
,

一项重要 内容就是要依法治权
、

依法治官
。

在操作层面的制度安排上
,

可 以考虑将检察机关的反贪机构
、

行政机关的监察机构
、

审

计机构与执政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合并
,

成立国家廉政总署 (或称
“

廉政委员会 )
,

在党 中央和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的垂直领导下
,

依宪依法统一行使反贪污腐败的职权
。

这样安排
,

有利于加强党对反

腐败工作的集中领导
,

统一指挥
,

协调行动 ; 有利于充分发挥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反腐败斗争中的

主导作用 ; 有利于强化反腐败工作 的力度
,

排除干扰
,

克服阻碍
,

公正执法 ; 有利于整合反腐败工

作的资源
,

减少重复劳动
,

提高效率和质量
,

从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

应当设立政

务公开制度
、

错责追究制度
、

弹幼制度
、

政务类公务员的资讯和财产公开等制度
,

并进一步完善现

行的质询和询问制度
、

特别调查制度
、

预算决算审查制度
、

罢免制度等
。

四
、

切实尊重和保 障人权
。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

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

当务

之急
,

一是把宪法宣示的各项基本权利法律化
,

并全面完善人权保障的各项法律规定 和相关制度 ;

二是加强对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的研究工作
,

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加快审议批准这个

公约 ; 三是继最高人 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后
,

进一步修改刑法
,

大幅度减少死刑刑种 ; 四是抓

紧修改刑事诉讼法
、

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

使之更加科学完善 ; 五是进一步加强对公 民的经

济
、

社会和文化权利保 障
,

着力解决
“

上学难
” 、 “

看病难
” 、 “

住房难
” 、 “

两极分化
” 、 “

贫富不均
”

等老大难问题
,

着力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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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

努力提高法治整体水平
。

(1) 维护宪法和法律 的权威性
,

保证法治的统一性
。

特别要进一步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监督宪法实施的工作
,

加强立法

解释
,

并对司法解释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指导
。

进一步完善和实施违宪违法审查制度
,

加强对法律
、 _

法规
、

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进行审查
。

(2) 提高法律实施的实效性
。

(3) 加强法治

建设 的协调性
。

尤其应当注意司法体制改革的整体协调推进
。

应当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

精神
、

用保证法治统一性 的原则
,

推进法治协调发展
。

六
、

进一步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
,

保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实
。

中央应在适 当时候

就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依法治国事业专 门做出决定 ; 应把建立具有最高权威的领导全国依法治

国事业的领导体制
,

提上 中央议事 日程
。

可以考虑
,

在 中央成立依法治国领导机构
,

负责全国依法

治国的领导
、

推进和协调工作 ; 下设 由国务院司法行政主管部 门为主组成的办公室
,

负责制定全国

的依法治国发展战略和整体规划
,

并负责组织
、

协调依法治国的工作
。

应制定全国性的依法治国发

展战略和实施规划
,

进一步明确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
、

发展 目标
、

工作原则
、

主要任务
、

组织领导

和实施方式等
,

切实保证依法治国的顺利推进
。

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过程中加强法治理论问题研究
,

要注意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最新成果相结合
,

同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新发展相结合
,

同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生动实践

相结合
,

同全球化的进程
、

国际政治和国际法治的新 要求相结合
。

法律学者要转变思路
、

更新 观

念
,

从解构主义的法学思维转向建构主义的法学思维
。

从
“

党政 分开
”

的思路转 向
“

三者有机统

一
”

的目标
,

从依法治国上升到社会主义宪政建设
,

从
“

立法中心主义
”

转向立法与法律实施协调

发展
,

从单一的司法改革转向全面协调推进 民主法治建设和依法治 国
。

本 刊 声 明

有读者反映本刊 2 0 0 6 年第 2 期刊载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金泽刚 《论共犯关系之脱离》

与 《武大刑事法论坛》第 2 卷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 0 05 年 9 月出版 ) 刊载的王昭武

《论共犯关系的脱离》一文的主要 内容大多相同
。

经查
,

金泽刚文中所使用的若干 日文学术资料系由王昭武收集
、

整理和提供 ; 构成金泽

刚文章核心内容的第三部分之主要观点系由王昭武提供
。

金泽刚在此基础上作 了一定的增删

修改
,

作为其与王昭武的合作作品向本刊投稿 (此前王昭武已告知其中部分内容已 向 《武大

刑事法论坛》投稿 )
。

在本刊初步决定采用后
,

金泽刚征得王昭武 同意
,

将该稿件作为 自己

的独著作品投稿并与本刊订立 《稿件使用合同》
。

本刊认为
,

金泽刚先生把他人的学术观点作为 自己文章核心部分的主要观点
,

而且未作

任何说明
,

严重违反了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
。

为了维护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则
,

净化学术风

气
,

本刊声明
:

自即日起五年内
,

不再接受金泽刚先生的任何投稿
。

十分感谢读者对本刊的关心和爱护
,

并为采用该稿件上的失察向读者致以深切的歉意 !

法 学 研 究 编 辑 部

2 0 0 7 年 7 月 2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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